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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工程管理中合同管理的风险防范策略探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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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建筑工程合同贯穿项目立项、招投标、施工履约、变更索赔与竣工结算全过程，是规范各方权责、控制工程风险的

重要依据。合同管理不到位易引发条款约定不清、履约责任模糊、工程变更失控、索赔处理滞后等问题，影响工程质量、进度与

成本控制。围绕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合同风险类型展开分析，重点探讨合同签订、履行、变更、索赔及结算阶段的风险防范策略，

提出完善合同审查机制、强化履约过程管控、规范变更签证管理、提升法律风险意识等措施，为提高建筑工程合同管理水平提供

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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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建筑工程项目周期长、参与主体多、资金投入大，合同作

为明确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等各方权利义务的重要

文件，直接关系到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。实践中，部分工程项

目因合同条款不严谨、履约监管不到位、变更签证管理不规范

而产生经济纠纷和管理风险。加强合同管理风险防范，有助于

保障工程质量、控制建设成本、维护各方合法权益。有必要围

绕建筑工程合同管理中的主要风险展开研究，并提出具有针对

性的防范策略。

1 建筑工程合同管理的运行特征

1.1合同条款与项目权责的对应关系

建筑工程合同条款是划分项目参与主体权责边界的重要

依据，其内容不仅涉及工程范围、质量标准、工期要求、价款

支付等基础事项，还直接影响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

分包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行为边界。合同条款设置越清

晰，项目权责关系越明确，后续管理中出现推诿、争议和索赔

的可能性越低。在建筑工程管理中，合同条款应围绕工程建设

全过程进行细化，明确各方在设计交底、材料供应、施工组织、

质量验收、安全管理、工程变更、竣工结算等环节中的具体责

任。建设单位应按约定提供施工条件、完成资金支付和组织验

收；施工单位应按照图纸、规范和合同要求完成施工任务，并

承担质量、安全和进度责任；监理单位应履行监督、检查和协

调职责，保证工程活动符合合同及相关标准要求。若合同中对

责任范围表述笼统，容易在工程变更、质量缺陷、工期延误等

事项发生后出现责任认定困难。合同条款需要兼顾合法性、完

整性和可操作性，将项目权责转化为具体管理要求，使合同不

仅停留在文本约定层面，还能够成为项目执行、监督和纠偏的

重要依据。

1.2合同履行与工程进度的联动关系

建筑工程项目具有周期长、工序多、交叉作业频繁等特点，

合同履行情况与工程进度控制之间存在紧密联系。合同中关于

开工时间、节点工期、竣工期限、材料进场、设备供应、验收

程序等内容，直接决定施工组织安排和进度计划的落实效果。

工程进度并非单纯依靠施工单位加快作业即可实现，还需要建

设单位按时完成图纸确认、现场移交、工程款支付，监理单位

及时完成审核、签认和协调，相关单位同步推进材料采购、技

术交底和质量验收。任何一个环节履约不到位，都可能造成工

序衔接中断，进而引发工期延误和合同纠纷[1]。材料供应时间

与施工计划不匹配，会影响关键工序启动；工程变更审批滞后，

会导致现场停工等待；进度款支付不及时，可能削弱施工资源

投入能力。合同管理应将履约行为纳入进度控制体系，建立合

同履行台账、节点检查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，对关键时间节点、

责任事项和完成情况进行持续跟踪。对于可能影响工期的事

项，应及时形成书面记录和签证资料，保证进度调整有据可依，

避免因口头沟通或资料缺失造成责任不清。

1.3合同管理与成本控制的内在关联

建筑工程成本控制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，而合同管理是控

制工程造价、减少经济风险的重要手段。合同价款形式、计量

规则、支付方式、变更调整、索赔程序、结算依据等内容，都

会对项目成本产生直接影响。若合同管理缺乏精细化控制，容

易出现工程量确认不准确、变更费用失控、现场签证随意、结

算审核依据不足等问题，导致项目投资超出预期。合同签订阶

段需要结合工程特点合理确定计价方式，对固定总价、单价合

同、成本加酬金等模式的适用条件进行判断，并明确工程量调

整、材料价格波动、人工费用变化等事项的处理规则。施工履

行阶段应加强对工程变更、现场签证和索赔资料的管理，确保

每一项费用调整均具备合同依据、审批流程和完整证据。对于

隐蔽工程、设计变更、施工条件变化等容易引发成本增加的环

节，应及时完成现场确认和资料归档，避免后期结算中出现争

议。合同管理还应与预算管理、采购管理、进度管理相结合，

通过动态比对合同金额、已完成工程量、已支付款项和预计结

算金额，及时发现成本偏差并采取控制措施，使合同成为约束

费用支出、规范经济行为和保障项目效益的重要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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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建筑工程合同风险的形成机理

2.1合同签订阶段的条款疏漏

合同签订阶段的条款疏漏主要表现为合同文本内容不完

整、关键事项约定不细、风险分担边界模糊等问题。建筑工程

涉及设计、采购、施工、验收、结算等多个环节，合同条款若

未能覆盖项目实施中的主要风险点，后续管理便容易缺乏明确

依据。部分合同仅对工程总价、工期和质量目标作出原则性说

明，却未对工程范围划分、材料品牌标准、施工条件变化、不

可抗力处理、违约责任承担等内容进行细化，导致项目执行中

一旦出现设计调整、现场条件变化或材料价格波动，合同双方

难以依据文本快速判断责任归属。条款疏漏还体现在语言表达

不严谨方面，部分表述使用“适当”“及时”“按要求”等弹

性词语，缺少具体标准、时间节点和验收依据，使合同执行空

间过大，增加争议发生概率。部分项目在签订合同前未组织法

律、造价、技术、施工管理等专业人员联合审查，容易忽视条

款之间的逻辑冲突，如付款节点与工程进度不匹配、违约责任

与实际损失不对应、质量标准与施工图纸要求不一致等。合同

签订阶段若缺少针对性审核，合同文本便难以发挥规范项目管

理行为的基础功能，后续履约风险会在施工过程中逐步显现。

2.2履约过程中的管控偏差

履约过程中的管控偏差主要来源于合同执行与现场管理

脱节，具体表现为合同要求未能转化为日常管理标准，履约检

查不连续，问题纠偏不及时。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，人员调配、

材料进场、机械使用、工序衔接、质量验收等事项均需要依照

合同约定推进，但在实际管理中，部分项目更重视施工进度推

进，忽视合同履约节点的同步核查，导致合同执行处于被动状

态[2]。施工单位未按约定配备技术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或关

键机械设备时，若管理方未能及时记录和督促整改，容易影响

工程质量和安全控制；建设单位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图纸确认、

场地协调或工程款支付时，也可能造成施工组织计划被打乱。

管控偏差还体现在资料管理不规范方面，会议纪要、进度报表、

验收记录、整改通知、付款申请等履约资料若缺少统一归档，

后续追溯责任时便缺乏完整证据链。

2.3变更索赔环节的证据缺失

变更索赔环节的证据缺失是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中的高发

问题，主要集中在变更原因不清、审批程序不完整、现场资料

留存不足、费用计算依据薄弱等方面。建筑工程施工受设计优

化、现场地质条件、材料供应、建设单位需求调整等因素影响，

工程变更难以完全避免。若变更事项发生后未及时形成书面指

令、技术核定单、现场签证单或会议确认文件，施工内容虽然

已经实际完成，但费用调整和工期顺延往往难以得到认可。索

赔事项同样依赖完整证据支撑，包括事件发生时间、影响范围、

责任主体、工程量变化、资源投入增加、工期损失测算等内容。

部分项目在施工现场习惯采用口头通知或临时协调方式处理

问题，缺少规范审批流程，导致后期结算阶段无法证明变更行

为的真实性与必要性。证据缺失还会影响索赔时效，合同通常

会对索赔通知、资料提交和审核期限作出约定，若未在规定时

间内提交相关资料，可能丧失主张权利的条件。隐蔽工程、临

时措施、赶工安排等事项尤其需要照片、影像、验收记录、工

程量确认单等多类资料相互印证。变更索赔环节若证据链不完

整，合同约定便难以转化为有效权利依据，项目成本和工期风

险会进一步放大。

3 建筑工程合同风险的防范路径

3.1完善合同审查与交底机制

完善合同审查与交底机制，应将合同风险控制前移到合同

形成和执行准备阶段。合同文本拟定后，需要围绕工程范围、

质量标准、工期节点、价款支付、违约责任、争议处理、变更

程序等关键内容开展综合审查，避免条款之间出现内容缺漏、

表述含糊或责任交叉。审查过程不宜仅由单一部门完成，应建

立由法务、造价、工程技术、采购、财务等人员共同参与的审

核流程，使合同条款能够同时满足法律合规、造价控制和现场

执行要求。对于工程量清单、施工图纸、技术规范、招投标文

件等附件，也应纳入审查范围，保证合同正文与附件内容保持

一致。合同签订后，应及时组织合同交底，将合同中的重点条

款转化为项目管理人员能够执行的具体要求，包括工期控制节

点、材料验收标准、付款申请条件、签证审批流程、索赔时限

要求等内容。交底对象应覆盖项目经理、技术负责人、施工员、

资料员、预算员和现场管理人员，避免合同信息停留在管理层

面而未进入施工执行环节。交底过程需形成书面记录，明确交

底时间、参与人员、交底内容和责任分工，使合同要求能够落

实到具体岗位和具体事项之中。

3.2强化履约跟踪与动态管控

强化履约跟踪与动态管控，应围绕合同约定建立持续性的

检查、记录和纠偏机制。建筑工程实施过程中，合同履行情况

会受到设计调整、施工条件变化、材料供应、资金支付、天气

环境等因素影响，单纯依靠合同签订时的静态约定难以满足全

过程管理需要。项目管理中应建立合同履约台账，将合同约定

的工期节点、质量标准、安全要求、付款条件、材料进场时间、

验收事项等内容进行清单化管理，并定期对实际完成情况进行

比对。对偏离合同约定的事项，应及时分析原因，明确责任主

体，形成整改通知、会议纪要或书面确认文件，防止小范围偏

差累积为较大管理风险[3-5]。动态管控还需要加强部门协同，工

程管理部门负责现场履约情况反馈，造价部门负责费用变化测

算，资料部门负责文件归档，财务部门负责付款节点核验，法

务部门负责风险事项判断。对于可能影响工期、质量或成本的

异常情况，应设置预警标准，如关键工序延误、材料供应滞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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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款支付不及时、质量整改反复出现等，及时采取调整施工

计划、补充资源投入、完善资料手续等措施，使合同履行始终

处于可跟踪、可分析、可控制的管理状态。

3.3规范变更签证与结算审核

规范变更签证与结算审核，应重点控制工程实施过程中费

用调整和责任认定的关键环节。建筑工程施工中，设计变更、

现场条件变化、材料替换、施工方案调整等情况较为常见，若

缺少规范程序，容易造成工程量确认不清和结算争议。变更事

项发生时，应按照合同约定启动审批流程，明确变更提出主体、

技术论证意见、费用测算结果和工期影响分析，未经确认的变

更内容不得随意实施。现场签证应坚持及时性和真实性，签证

资料需载明发生原因、施工部位、工程量、完成时间、参与确

认人员等信息，并配合照片、影像、测量记录、材料单据等资

料形成完整证据。对于隐蔽工程、临时措施和赶工费用等容易

产生争议的项目，更应在施工过程中同步完成确认，避免竣工

后依靠回忆补充资料。结算审核阶段应以合同条款、招投标文

件、施工图纸、设计变更、现场签证、工程量确认单等资料为

依据，对工程量、单价、取费标准和调整项目进行逐项核查。

审核过程中应区分合同内费用、合同外新增费用和索赔费用，

防止重复计价、无依据计价或超范围计价。

4 结语

建筑工程合同管理风险防范应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，以合

同条款审查、履约跟踪、变更签证和结算审核为关键环节，形

成事前预防、事中控制、事后核验的管理闭环。明确各方权责、

细化合同内容、强化资料留存、规范审批流程，能够有效减少

工期延误、费用争议和责任纠纷。合同管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

保障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，也能增强项目成本控制能力，为建

筑工程管理规范化、精细化发展提供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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